

关于《岳阳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体中低保户等困难丧葬补助办法（暂行）征求意见稿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切实减轻我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困难群体家庭丧葬费用负担，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，防范困难群众因丧葬支出返贫致贫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岳阳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体中低保户等困难丧葬补助办法（暂行）征求意见稿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制定背景与必要性
我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全面覆盖，社会保障兜底作用持续发挥，但参保人员中的重度残疾（一、二级残疾）、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员等困难群体，家庭经济条件薄弱，丧葬费用支出给家庭带来较大经济压力，现有政策针对该类群体的专项丧葬补助保障存在空白。为深入贯彻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、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配套政策的工作要求，落实民生保障底线，切实解决困难群众“身后事”的实际难题，彰显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体的关怀，制定本专项丧葬补助办法十分必要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制定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；
2.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；
3.省、市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发放、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政策文件；
4.岳阳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实际及困难群体保障工作部署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起草过程
本次《办法》起草严格遵循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前期全面梳理上级政策要求，深入乡镇（街道）调研困难群体底数、丧葬补助实际需求及现存问题；结合我县财政承受能力与经办工作实际，拟定《办法》初稿；随后征求县民政、财政、残联、农业农村、司法等相关部门及基层经办机构意见，对反馈的合理建议逐一吸纳修改，细化补助标准、简化办理流程、明确责任分工，经反复完善后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《办法》共五章，核心内容围绕困难群体丧葬补助全流程规范设定，一是明确适用对象，界定为我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重度残疾（一、二级残疾）、特困人员、低保对象、返贫致贫人员等困难群体；二是确定补助标准，结合我县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，制定合理、可行的专项补助额度，突出兜底保障属性；三是规范办理流程，简化申请、审核、发放环节，明确申请主体、办理时限、所需材料，方便群众办事；四是明确资金保障，确定补助资金来源与管理要求，确保专款专用；五是强化监督管理，明确违规骗取补助资金的处理方式，保障政策规范执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本《办法》为暂行办法，正式实施后，将根据上级政策调整、我县实际执行情况及困难群众需求，适时优化修订；
政策实施所需资金纳入县级财政保障范围，不向困难群众收取任何费用；
本《办法》征求意见结束后，将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按程序报批后发布实施。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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